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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陈述问题下 CISG 与国内法适用的边界
夏苡悦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省武汉市，430072;

摘要：在实践中通常会出现一个事实既符合 CISG 下合同不符，又符合国内法中虚假陈述的事实场景，该适用国

内法还是 CISG 的问题引起争议。此时需要探讨的是作为统一合同法的 CISG 在多大程度上优先于国内法规则，需

要根据两步法，即事实标准与法律标准来界定 CISG 的范围。通过这一两步法，国内法中的虚假陈述规则，尤其

是涉及欺诈行为的，与 CISG 并行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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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统一国际合同法的建立并不是是包罗万象的，相反，

统一法律文书的范围通常是有限的，因为起草人可以达

成一致的统一条款是有限的，抑或是因为没有必要统一

相邻的法律领域。由此产生的统一合同法在其范围边界

上产生争议，其中最突出的是界定统一法与非统一国内

法规则之间的关系。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CISG”），

在国内法的救济措施可能同时适用于适用 CISG 的合同

时，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在适用 CISG 的合同中，由于

双方同时选择了一国国内法，有可能导致一方可以可以

规避CISG，转而求助国内法提出对自己更加有利的诉求。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诉诸当地非统一法律的做法都有可

能破坏 CISG 规定的国际交易中买方和卖方的权利和义

务的平衡：只要国内法为一方当事人提供了根据 CISG

规则无法获得的补救措施，其同时适用就有可能破坏国

际贸易的可预见性和法律确定性。可以说，CISG 最独特

的特性，也是每一方当事人都应该能够依赖的特性是限

制其获得救济的条款。当然，只有在 CISG 规则试图专

门管辖的地方和范围内，而非在 CISG 的实质性覆盖范

围之外，统一国际合同法的普遍性才是必要的，也是合

理的。因此，CISG 的边界也确定了其普遍性和相对于国

内法律优先权的范围。

这一问题在虚假陈述的案件中较为频繁出现，从逻

辑上而言，合同订立前若一方对货物质量进行虚假陈述，

在交付时必然无法交付符合合同的货物，这时就会出现

一种情况，CISG 第 35 条的“货物不符”与国内法中的

虚假陈述均可以被买方援引作为救济方式。此时的问题

在于 CISG 的边界在哪里，与国内法不一致时究竟应当

适用哪一种法律。

1 CISG 的边界

1.1 传统理论

就销售合同受 CISG 调整时是否可以提出国内法救

济的问题，学术文献中主要有两种理论。根据狭义理论，

只要国内法下的索赔要素与公约下的索赔要素密切相

关，就不适用国内法。Honnold 教授认为，与《公约》

规则基本相同的事实的国内规则必须被《公约》取代，

否则会破坏《公约》建立统一规则的基本功能。
[1]
证明

卖方缺乏应有的审慎义务并不改变索赔的基本性质。卖

方缺乏适当注意的证据并不改变索赔的基本性质，而且

根据这种证据诉诸国内法将有可能使一方刻意规避统

一的法律，最后使统一法律被架空。
[2]

1.2 CISG 第 4条

相当多的法院和作者试图通过 CISG 第 4 条，以确

定 CISG 调整的确切边界在哪里。第四条规定：“本公

约只适用于销售合同的订立和卖方和买方因此种合同

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第二句划定了 CISG 所不调整

的范围：“特别是，本公约除非另有明文规定，与以下

事项无关：(a) 合同的效力，或其任何条款的效力，或

任何惯例的效力；(b) 合同对所售货物所有权可能产生

的影响。”

在第二句话中，《销售公约》第 4条继续列出了它

不调整的两个问题，即合同或其任何条款或任何商业惯

例的效力问题和合同可能对所售货物的财产产生的影

响。值得注意的是，a项中的“效力例外”已获得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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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被认为是 CISG 实质范围中的一个重要例外，并

就是否需要在 CISG 内部自动解释“效力”概念抑或根

据国内法律进行解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与刚才描述的方法相反，有人认为 CISG 第 4 条第

二句实际上并没有起到任何划定范围的用途，因为它所

描述的问题清单既不具有包容性，也不具有排斥性。不

具有包容性，是因为它没有规定任何有关销售合同的效

力或销售合同对货物财产的影响的问题本身不属于

CISG的范围，相反，它特别假定 CISG 可能在其规定的

其他地方调整这些问题。由于 CISG 第 7(2)条提到了一

般原则，“除此之外”的用语使第 4条的第二句仅仅提

到需要通过解释CISG的所有条款来确定其实质性范围。

此外，第二句的导语（“特别是......”）明确指出，

它在性质上不具有排他性，第 4条第二句未涵盖的问题

仍可能不属于《销售公约》的范围。通过两个对立的例

外情况的结合，该条款因此被剥夺了任何规范意义，使

其适用于哪些问题以及应如何解释其条款变得毫无意

义。

1.3 合同利益说

根据 CISG 裁决的判例法多诉诸于“合同与侵权”

二分法，但也产生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 Viva Vino

Import Corp. v. Farnese Vini
[3]
一案的判决，基本说

理在于“《销售公约》不适用于侵权索赔”，这一说法

在更多的美国案件中被认可引用。

然而，日内瓦制药公司一案中法庭并没有止步于此，
[4]
而是谨慎地推敲这一论断，它引用了 Schlechtriem

教授的话：“仅仅因为一方当事人将诉讼理由称为‘侵

权行为’，并不意味着它当然不被 CISG 所取代。实际

上是合同索赔的侵权行为，或在合同法和侵权法之间架

起桥梁的侵权行为，很可能被 CISG排除在外。”
[5]
这一

思路随后被另一个美国地区法院在 Electrocraft

Arkansas, Inc. v. Super Electric Motors, Ltd.一

案中采纳，该法院再次援引 Schlechtriem 教授的话：

“因此，本质上是合同索赔且不涉及独立于合同义务而

存在的利益的侵权行为（如造成身体伤害的货物）将属

于 CISG 的范围，无论给该索赔贴上何种标签。因此，

本法院所要决定的问题是，Electrocraft 公司的过失/

严格责任索赔是否如超级电气公司所辩称的那样，‘实

际上是一种伪装的违约索赔’。”
[6]

因此，它从主要关注教条式的侵权-合同分类转向

考虑有关救济措施的实质，美国以外的法院也采取了类

似的观点。

1.4 两步法

在下列情况下，CISG 可取代国内法律规则：（1）

国内法规则是由 CISG 也适用的事实情况引发的（事实

标准），以及（2）国内法规则涉及 CISG 也调整的事项

（法律标准）。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标准，有关的国内

法规则才会与《销售公约》的适用范围重叠，通常会导

致其被取代。

这种两步法及其标准的制定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

CISG的规则（而不是国内法律）必须作为建立 CISG 和

并行法律规则之间关系的起点。在制定适当的方法时，

第 7(1)条是可以从中获得指导的主要条款：它为法院和

仲裁法庭提供了指导，即考虑到 CISG 的国际性质和促

进“其适用统一性”的必要性，在确定 CISG 的适用范

围时也需要遵守，因为任何诉诸于国内法律规则以取代

CISG的做法实际上意味着后者根本没有被适用。因此在

这种情况下，将事实标准与法律标准相结合，才能最好

地实现理想的统一结果。

就事实标准而言，学者们过去经常提到至少与这里

的描述相似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Honnold教授认为，

基于“援引 CISG 规则的相同的基本事实”，所有的国

内法规则都是被取代的。
[7]

作为本文提出的两步法中的第二步，有必要确定涉

及当前事实情况的国内法规则是否也涉及 CISG 所规范

的“事项”。第二步使法院和仲裁庭能够考虑到共同法

律规则的规范目的和重点，将 CISG 的优先效力限制在

与 CISG 已经规范的事项相同的国内法上，但允许在规

范事项不同时平行适用 CISG 和国内法。就判断事项而

言，可以采用上文所述的“合同利益说”。

2 欺诈性虚假陈述国内法与 CISG 适用冲突

在 CISG 通过后的最初几年，CISG 与国内法律对错

误的补救措施之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然而，

最近，普通法对虚假陈述的补救措施在 CISG 案件中的

适用性开始引起讨论，越来越多的美国法院裁决正在处

理这一问题，引发了讨论。评注采取的立场难以协调，

有着学者建议 CISG 一般不排除国内法下对虚假陈述的

索赔，
[8]
持相反立场的学者则认为 CISG 取消了所有对虚

假陈述的撤销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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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事实标准

当考虑国内法律对欺诈性虚假陈述的补救措施是

否由 CISG 也适用的事实情况引发时，不能仅仅因为当

事人的欺诈意图，即一个人明知其陈述为虚假而否认这

一问题，这仅仅是一种心理状态，因此不符合事实的要

求。正如英国上诉法院著名的说法，一个人的心理状态，

“就像他的消化状况一样是一个事实”。在涉及欺诈性

虚假陈述的规则时，事实标准反而得到了满足，因为

CISG也涵盖了卖方明确知道货物不符合要求，但仍然签

订合同的情况。

2.2 法律标准

然而，从法律标准而言，欺诈性虚假陈述的规则涉

及与 CISG 条款不同的规定事项，这并不是因为许多国

内法律将欺诈及其后果作为侵权法的一个事项。国内法

律体系的教条式分类不应影响根据第 7(1)条对 CISG 范

围的自主解释。并且这种分类在各国法律中也不统一。

决定性的原因是，关于欺诈性虚假陈述的国内法律

规则调整的是违反“诚实义务”或“如实陈述的一般义

务”，这是一个不同于单纯违反合同义务或缺乏适当注

意的问题。CISG并不试图规范这种当事人行为所引发的

具体后果。在 1980 年 CISG 的前身 1964 年海牙销售法

中，这一点也得到了明确的澄清。《国际货物销售统一

法》（ULIS）第 89 条规定，在发生欺诈的情况下，损

害赔偿应根据不受本法约束的销售合同所适用的规则

来确定。

虽然 ULIS 第 89 条在今天的 CISG 中没有明确的对

应条款，这不应被理解为 CISG 在该问题的立场不同。

在 CISG 的起草阶段，起草历史发展清楚表明，该条款

只是为了缩短《销售公约》文本的总长度而被删除的，

[10]同时还希望有可能通过一项新的国际协约文书来

管理欺诈方的行为问题，该计划最终没有成功。没有类

似 ULIS 第 89 条的规定，并不意味着 CISG 的起草者有

意将欺诈纳入 CISG 所规范的事项中，因此，国内法规

则中对欺诈性虚假陈述的补救措施就可以与 CISG 一起

适用。

2.3 结论：统一法与国内法的同时适用

上述两步法的结果提出了本文要解决的最后一个

问题，即欺诈性当事人行为的影响不属于 CISG 所规范

的事项，这是否意味着 CISG 被取代，而支持关于欺诈

性虚假陈述的国家规则？答案是否定的。相反，两套规

则仍然同时适用，受害方可以选择根据哪条规则提出索

赔。CISG补救措施的目的是对遭受违约的当事人进行赔

偿，而不考虑该合同的订立是否最初是以欺诈方式诱发

的，否则将剥夺除违约外还遭受欺诈的当事人在 CISG

下的补救措施，这一结果与 CISG 第 7(1)条所要求的促

进善意原则是不一致的。这也是 ULIS 第 89 条下的多数

意见。最后，通过欺诈性虚假陈述获得的销售合同相应

地构成了 CISG 所调整的少数但并非唯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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